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6-040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开金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万胜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玲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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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65,080,353.16 685,244,800.09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707,462.71 33,252,115.84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8,138,130.62 29,463,910.31 -4.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261,543.43 3,368,396.28 3,618.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58 0.1241 1.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58 0.1241 1.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 1.40% -0.0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137,238,248.91 7,083,028,566.39 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55,122,738.35 2,521,415,275.64 1.3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660,490.7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33,596.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24,754.70  

合计 5,569,332.0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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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35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商晓波 境内自然人 48.24% 129,280,000 96,960,000 质押 16,000,000 

邓烨芳 境内自然人 13.81% 37,000,000  质押 13,390,000 

施建刚 境内自然人 2.06% 5,519,100    

邓滨锋 境内自然人 1.34% 3,600,000    

商晓飞 境外法人 1.34% 3,600,000    

商晓红 境内自然人 1.34% 3,600,000 2,7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1.28% 3,430,200    

万胜平 境内自然人 1.23% 3,300,000 2,475,000   

长盛创富资管－

宁波银行－长盛

创富－盛鸿 1 号

特定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96% 2,586,100    

安徽鸿路创投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1,520,000  质押 1,52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邓烨芳 3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00,000 

商晓波 32,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20,000 

施建刚 5,519,100 人民币普通股 5,519,100 

邓滨锋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商晓飞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43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430,200 

长盛创富资管－宁波银行－长盛 2,586,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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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盛鸿 1号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安徽鸿路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0,000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险 
1,42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7,50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财

富*聚金 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0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商晓波和邓烨芳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万胜平、商晓红(本公司控股

股东商晓波的姐姐)为公司董事；股东邓滨锋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邓烨芳的弟弟、股东商

晓飞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商晓波的姐姐,安徽鸿路创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公司高

管持股企业，长盛创富资管－宁波银行－长盛创富－盛鸿 1 号特定资产管理计划是公司

控股股东商晓波先生、邓烨芳女士,董事万胜平先生通过长盛创富—盛鸿 1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未知与其他 4 名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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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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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上市公司主

要股东 
 

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

制人商晓波、

邓烨芳及股

东商晓红、商

晓飞、邓滨

峰、商伯勋承

诺：公司股票

上市三十六

个月后，在担

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

所持公司股

份的 25%；在

离职后的半

年内，不转让

所持有公司

的股份，在申

报离任六个

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

售公司股票

数量占其所

持有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

50%。公司其

他股东万胜

平、柴林、何

的明承诺：在

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

2011 年 01 月

04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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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所持公

司股份的

25%；在离职

后的半年内，

不转让所持

有公司的股

份，在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公

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

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

超过 50%。 

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 
 

为避免与同

业竞争和保

护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

制人商晓波、

邓烨芳夫妇

承诺如下：1、

目前未以任

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

与股份公司

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未拥

有与股份公

司业务相同

或相似的控

股公司、联营

公司、合营公

司及其他企

业，将来也不

会从事与股

份公司相同

或相似的业

务。2、不会

直接投资、收

2009 年 11 月

2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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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与股份公

司业务相同

或相似的企

业和资产，不

会以任何方

式为竞争企

业提供帮助。

3、如果将来

因任何原因

引起本人与

股份公司发

生同业竞争，

本人将积极

采取有效措

施，放弃此类

同业竞争。 

股权激励承诺 上市公司  

公司实施了

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就本

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

行权资金安

排承诺如下：

公司不为激

励对象依本

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获取

有关股票期

权提供贷款

及贷款提供

担保和其他

任何形式的

财务资助，包

括为其贷款

提供担保。 

2012 年 01 月

06 日 

2016 年 1 月 5

日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

东商晓波先

生、邓烨芳女

士、公司董事

万胜平先生、

商晓红女士、

公司高管汪

 

自 2016 年 1

月 8 日起的六

个月内不通

过二级市场

减持其直接

持有或通过

资管计划间

2016 年 01 月

07 日 

2016 年 7 月 7

日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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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胜先生 接持有的本

公司股票。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00% 至 3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9,181.47 至 11,935.91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9,181.4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经营持续健康发展。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1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6 年 1 月 1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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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3 月 2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6 年 3 月 22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16 年 03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鸿路钢构：

2016 年 3 月 2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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